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法團校董會 

「2016-2018年度校友校董選舉」              附件 
 

候選人資格 
 

1. 獲提名的校友校董必須是本校的校友。 

2. 校友校董不可同時出任家長校董及校友校董或多於一個界別的校董。 

3. 如出現下列情況，有關校友便不能提名為校友校董： 

(1)他/她是學校的在職教員(因教員可用教員校董的身分加入法團校董會)；

或(2)他/她並不符合《教育條例》第 30條（見下列）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規定。 

《教育條例》第 30條： 

如常任秘書長發覺有以下情況，可拒絕申請人註冊為某間學校的校董— 

 申請人每年最少有 9個月不在香港居住； 

 申請人並非出任校董的適合及適當人選； 

 申請人未滿 18歲； 

 申請人年滿 70 歲而無法出示有效的醫生證明書，以證明他在健康方面適合執行

校董的職能； 

 申請人未滿 70歲，而他在常任秘書長提出要求後，無法出示有效的醫生證明書，

以證明他在健康方面適合執行校董的職能； 

 申請人是《破產條例》(第 6章)所指的破產人，或已根據該條例訂立自願安排； 

 申請人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已犯可判監禁的刑事罪行；或 

 申請人已註冊為五間或以上的學校校董。 

 

 

 

 

 

 

 

 

 

 

 

 

 

 

 

 



校友校董職責 
 

1.法團校董會的成員須包括辦學團體校董、家長校董、教員校董、校長、校友校董

及獨立校董。 

學校的法團校董會須負責— 

 按照辦學團體所訂定的抱負及辦學使命而制訂學校的教育政策； 

 計劃和管理可供學校運用的財政及人力資源； 

 為學校的表現而向常任秘書長及辦學團體負責； 

 確保學校實踐其辦學使命； 

 確保以恰當方式促進學校的學生教育；及 

 學校的規劃及自我完善。 

 

2.法團校董會校董須履行法團校董會的職務。法團校董會在一個學年內最少舉

行三次會議，校友校董需出席該等會議。校友校董需在會議之前省覽有關文

件，並於會議當中參與討論及提出意見，當以最能照顧學生的需要作依歸，

協助學校作出重要決策。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法團校董會 

2016-2018年度校友校董選舉提名表 

 

本人現提名             先生/女士為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法團校董 

會之 2016-2018年度校友校董。 

 

 

                           提名人簽署：                   

                           提名人姓名：                   

                           提名人畢業年份：               

                           日      期：                   
 

 

 

本人               先生/女士接受被提名為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法

團校董會之 2016-2018年度校友校董，並同意於 2016年 10月 5日或

之前提交有關本人之個人資料簡介(字數不多於二百字)及相片一張予

選舉主任。 

 

                          被提名人簽署：                   

                          被提名人姓名：                   

                          被提名人畢業年份：               

                          日        期：                   

聯 絡 電 話 ：                                        
 

 

備註：請提名人將填妥之表格(提名人及被提名人雙方均已簽署)於 

2016年 9月 30日中午 12時前親身交回本校校務處。 


